
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持股变动报告书 
 

上市公司名称： 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

上市公司股票简称：大冶特钢 

股票代码：000708 

上市地点：深圳证券交易所 

信息披露义务人：洋浦沧龙投资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报告人） 

住所：洋浦国家安全局商住综合楼三层 

通讯地址：海南省洋浦开发区国家安全局商住综合楼三层 

联系电话：0871-3123268 

股份变动性质：减少 

签署日期：2004 年 1 月 30 日 

特别提示 

（一）报告人依据《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

（以下简称“披露办法”）及相关的法律、法规编写本报告。 

（二）报告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； 

（三） 依据《证券法》、《披露办法》的规定，本持股变动报告书已全面披

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制人、关联方、一致行动人所持有、控制的大冶特殊

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。 

截止本持股变动报告书提交之日，除本持股变动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，

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持有、控制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

股份。 

（四）本次股东持股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。除受让人和所

聘请的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中介机构外，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

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。 

第一章  报告人介绍 

一、报告人基本情况 

1、名称：洋浦沧龙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

2、注册地：洋浦国家安全局商住综合楼三层 



3、注册资本：10,000,000.00 元 

4、营业执照注册号：46010621100985 

5、税务登记号：国税琼字 460040721294889 

6、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：有限责任公司 

7、经营范围：股权投资、资产管理服务，投资咨询，企业委托理财、重组

与兼并，信息咨询服务 

8、经营期限：三十年 

9、股东构成情况：本公司之股东为云南澜沧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（占 95%

股份）和雷州市启迪生化香料有限公司（占 5%股份）；云南澜沧江投资控股有限

公司系由云南澜沧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职工持股会（占 40%股份）、云南漫湾 

电力实业有限责任公司（占 30%股份）和云南开远一行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共 

同出资设立；云南漫湾电力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系由云南漫湾发电有限责任公 

司职工持股会（占 67%股份）和云南滇能控股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（占 33%股 

份）出资设立，云南开远一行电力有限责任公司系由云南小龙潭发电厂职工 

持股会（占 67%股份）和云南滇能控股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（占 33%股份）出 

资设立。 

二、报告人的董事情况 

姓名 身份证号 国籍 
长期 

居住地 

是否取得其他国

家或地区居留权 

任职和兼

职情况 

张耀男 532502196210270950 中国 云南昆明 否 董事长 

李可雯 440882551216033 中国 云南昆明 否 副总经理 

赵虎 532901740606183 中国 云南昆明 否 财务总监 

 

三、截止报告书签署之日，报告人未持有、控制其他上市公司发行在外股份

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份。 

第二章  报告人持股变动情况 

四、2004 年 1 月 17 日,报告人与中融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签署了《股权转

让协议》,报告人将持有的大冶特钢 4230 万股非流通定向法人股转让给中融国际

信托投资有限公司。 本次持股变动后,报告人将不再持有大冶特钢股份。 



大冶特钢没有为本报告人负债提供担保,报告人不存在未清偿对大冶特钢负

债以及其他损害大冶特钢利益的情况。 

五、《股份转让协议》的主要内容  

根据 2004 年 1 月 17 日报告人与中融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《股权转

让协议》,其主要内容如下： 

1、协议当事人： 洋浦沧龙投资发展有限公司(转让方)、 

中融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(受让方)；  

2、转让标的及数量：洋浦沧龙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将其所持有的大冶特钢

4230 万股非流通定向法人股转让给中融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，转让股份占大

冶特钢总股本的 9.41%；  

3、转让股份性质：非流通定向法人股,本次转让后股份的性质不发生变化； 

4、转让价款：本次股权转让,由双方协商确定,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8,460 万

元； 

5、支付方式：受让方于《股权转让协议》签字之日起三日向转让方指定帐

户支付 500 万元的定金及 1192 万元的首付款；剩余的 6768 万元汇付至转让方

帐户且由转让方、受让方及银行共同监管，待拟转让股份过户至受让人名下后

解除监管划作尚未支付的股权转让余款； 

6、协议签订时间：2004 年 1 月 17 日；  

7、 协议生效时间及条件：《股权转让协议》经双方签署即生效。本次股份

转让不存在附加特殊条件；协议双方不存在就股权行使存在其他安排的情况；

也不存在就出让人持有、控制的该上市公司的其余股份存在其他安排的情况。 

第三章  前六个月内买卖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

截止材料报送之日前六个月内，报告人及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、董事、监事

未持有大冶特钢股份，也无买卖大冶特钢上市流通股的行为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1、报告人的营业执照 

2、本报告书所提及的有关协议及其他相关文件 

 

“  本人（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）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

重大遗漏，并对其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”。 

 

 

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定代表人（或者主要负责人）签字：龙云 

信息披露义务人：洋浦沧龙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

 

签注日期：2004 年 1 月 30 日 


